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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气〔2022〕43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2022 年 
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为扎实推进本市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我局制定了 2022 年大气

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1. 上海市 2022 年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 

2. 上海市 2022-2023 年重点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表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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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 2022 年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计划 

 
2022 年是“十四五”各项工作的提速之年，是上海市构建“中

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关键之年。为扎实

推进本市大气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2022 年，本市各区 PM2.5年均浓度≤32 微克/立方米，空气

质量优良率≥87%，巩固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成效。本市及各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下降率满足上级下达的目标要求。 

二、重点工作 

1.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攻坚战。全面完成第二轮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做好后评估与经验总结。根据国家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攻坚方案总体部署要求，研究下一阶段环境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计

划，全力打好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两个攻坚战。在

固定源方面，推进宝钢股份严格落实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方案，年底前全面完成钢铁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目标，分阶段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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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持续深化工业企业VOCs治理。全面完成工业VOCs2.0

深化治理，开展减排量核查和专项补贴审核工作。持续推动低

VOCs 含量产品源头替代。持续推进 VOCs 简易治理设施精细化

管控试点，适时试点推广。开展 VOCs 突出问题排查与整改。在

移动源方面，力争提前半年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

持续推进老旧高污染机动车的淘汰工作，研究实施新一轮国三柴

油车、国一国二汽油车限行淘汰政策。重点组织开展内部加油站、

年检站等专项执法检查。（责任单位：大气处、监测处、市环境

执法总队、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科院、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化工区管委会、宝

钢股份） 

2.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助力碳达峰行动。在本市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统一部署下，编制完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绿色低碳

生活行动和示范创建两个保障方案并推进实施。在生态环境部的

统一部署下，加快全国碳交易机构设立。大力推进本市碳普惠机

制，印发本市碳普惠工作方案，初步搭建碳普惠运营平台，建立

方法学申报制度，开发示范性应用场景，建立碳普惠与碳排放交

易市场衔接机制。（责任单位：大气处、市环科院、各区生态环

境局） 

三、常规工作 

（一）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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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扎实推进全国碳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工作。在生态环境

部的指导下，做好本市 2021 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

数据报送、核查、配额分配、清缴履约、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

梳理报送纳入 2022 年度全国碳市场第三个履约周期配额管理的

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建立健全碳市场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机制，不

断夯实碳排放数据质量基础。（责任单位：大气处、执法处，市

环境执法总队，各有关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

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 

4. 深化本市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完善本市碳排放核算技

术方法。做好本市 2021 年度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企业的管理工

作，加强对第三方核查机构考核评估结果的应用。各区生态环境

局加强辖区内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完成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和碳排放监测计划报告，配合做好核查并督促企业履约。（责

任单位：大气处、执法处，市环境执法总队，各有关区生态环境

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 

5. 稳步推进本市低碳示范创建工作。持续推进国际旅游度

假区等低碳发展实践区创建工作，根据上海市低碳示范创建工作

方案启动新一轮低碳发展实践区/社区、近零碳排放实践区/社区

创建，建立定期跟踪评估与技术交流机制。（责任单位：大气处、

各区生态环境局） 

6. 持续推进区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编制区级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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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清单编制技术规范与工作规范，扩大区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试

点范围，力争年底前推动各区全面建立区级清单。（责任单位：

大气处、各区生态环境局） 

7. 支持浦东新区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支持浦东新区积极

申报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向生态环境部完成工作方案与实施方

案的报送。（责任单位：大气处、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 

8.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研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立

法前期调研，组织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修订调研，完善应

对气候变化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制定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细则

等。（责任单位：大气处、法规处） 

9. 系统提升本市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能力建设。筹划组织碳

达峰、碳中和、碳交易、低碳试点示范等一系列培训，提升各区

生态环境局在纳入碳排放管理企业监管、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低碳示范区创建等工作方面的能力。（责任单位：大气处、

市环科院、各区生态环境局） 

（二）固定源 

10. 开展重点行业储罐专项整治。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面开

展本市重点行业储罐调查，指导各区开展储罐专项整治。（责任

单位：大气处、各区生态环境局、化工区管委会、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 

11. 强化扬尘管控。强化施工、道路、堆场、裸露地面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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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管控，研究推动扬尘管理制度创新。完善更新散货堆场、码头

等易扬尘堆场的无组织排放管理台账，并完成治理。（责任单位：

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12. 推动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和精细化管理。推行餐饮油烟在

线监控和第三方治理，推广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化管理。（责任

单位：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13. 持续加大重点企业大气污染治理力度。督促本市重点企

业继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按照“一厂一策、分步实施”原则，

制定并实施年度治理计划（见附件 2）。（责任单位：各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重点企业） 

14. 完善固定源法规标准体系。启动钢铁工业和燃煤电厂两

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研究，完成设备泄漏检测与修复标准文本

编制，启动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修订研究工作，开

展《上海市燃煤发电机组环保排序管理办法》修订工作。研究编

制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技术指南。（责任单位：大气

处、法规处、市环科院、市环境监测中心） 

（三）移动源治理 

15. 完善移动源法规标准体系。扎实推进移动源污染防治条

例立法调研工作，推动移动源立法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研究推

进车用油品提标升级、在用车检验标准提标等工作。（责任单位：

大气处、法规处、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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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继续做好机动车大气污染相关监测和检查工作。按照国

家和本市相关要求，制定机动车监管年度计划，开展新车环保一

致性检查，在用柴油车路检执法、入户监督抽测及其使用的燃油

和车用尿素抽检，加油站、储油库监督检查和企业内部加油站的

监管抽测。（责任单位：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境执法总队、各

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 

17. 深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管理。持续开展新生产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一致性检查，深化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属地化管

理，研究在港口、机场等重点区域划定更为严格的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政策研究。

（责任单位：大气处、市环境执法总队、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

科院、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

区管理局） 

18. 完成移动源信息平台建设，加强管理应用。完成移动源

智慧管理信息化系统项目建设，推进加油站、油库在线监控安装

联网并强化数据应用，研究推动重型柴油车 OBD 远程在线监控

等的数据应用，进一步提升移动源信息化管理能力。（责任单位：

大气处、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科院） 

（四）区域 

19. 推进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协同深化大气污染治

理。根据《关于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协同深化事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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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的通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协同深化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方案》要求，细化工作任务并组织推进落实。（责任单位：

大气处、综合处、市环科院、市环境监测中心） 

（五）其他 

20. 做好重点时段大气污染攻坚工作。更新空气重污染应急

减排措施清单和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做好第五届进博会、第十

九届亚运会和第四届亚残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责任单位：

大气处、市环科院、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境执法总队、各区生

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 

21. 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和氢氟碳化物管理。开展

相关行业企业 HFCs 的调研工作。落实好各区“全国 ODS 信息管

理系统（MIS 系统）”的使用工作。继续开展 ODS 备案和监督执

法检查工作。（责任单位：市固化管理中心、市环境执法总队、

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

局） 

22. 做好环境噪声管理工作。宣传并贯彻落实《噪声污染防

治法》，启动编制《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三年工作方案》。部署启

动声环境功能区划评估自查工作。继续做好安静小区的创建等相

关工作。开展光污染防治与管控调研。（责任单位：大气处、法

规处、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

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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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全国低碳日宣传工作，征集低碳日

形象大使，开展碳交易市场启动一周年宣传。做好六五环境日和

9.16 世界臭氧层日的宣传工作。（责任单位：大气处、办公室、

各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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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 2022-2023 年重点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表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计划完成时间 

1 宝武集团 

宝钢股份 污染治理 

宝山基地焦炉煤气精脱硫改造 2022 年 9月 

宝山基地焦直送高炉系统环保改造 2022 年 9月 

一、二、三高炉热风炉增设烟气净化装置 2022 年 11 月 

一炼钢铁钢渣一次处理工艺提升改造 2022 年 9月 

二炼钢主厂房排放综合治理改造 2022 年 10 月 

宝武碳业 VOCs 治理 
煤精一二期区域 VOCs 深度治理 2022 年 6月 

煤精三四期区域 VOCs 深度治理 2022 年 6月 

宝武特冶 污染治理 锻造 1300 吨热锯除尘系统改造 2022 年 6月 

2 上海石化 VOCs 治理 储运部一车间 T-121、123 等罐本质安全环保隐患项目 2022 年 12 月 

3 高桥石化 
环境监测 新增 VOCs 网格化监测系统 2022 年 12 月 

环境监测 炼油区域增加不可达点在线监测 2023 年 6月 

4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粉尘治理 型钢流水线除尘器装置改造 2022 年 11 月 

VOCs 及危废治理 制造二部预处理线车间底漆大包装应用 2022 年 11 月 

粉尘治理 环保涂装设备应用 2022 年 11 月 

5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VOCs 治理 
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工程项目（涂装一期 A/C 跨、

F跨 VOCs 治理改造） 
2022 年 10 月 

6 振华集团 VOCs 综合治理 振华港机重工涂装自动化生产线技改 2022 年 12 月 

7 上汽集团 
关停项目 上汽大众一厂溶剂型油漆车间关停 2023 年 12 月 

源头减排 上汽通用金桥南厂油漆车间水性中涂改造项目 2022 年 12 月 

8 华谊集团 VOCs 治理 氯碱公司 6万吨特种树脂母液深化处理装置加盖 2022 年 12 月 

9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污染治理 CPD 装置治理设施升级改造 2023 年 12 月 

10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治理 火炬系统精细化管理 2022 年 12 月 

11 上海化学工业区升达废料处理有限公司 污染治理 尾气脱氮改造 2022 年 12 月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3 日印发 


